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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疫情防控工作规范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等疫情下，企业疫情防控工作的总则、驻企服务、企业复工准备、

企业运行管理、疫情防控监督。

本标准适用于全市工业制造业企业在疫情期间开展的疫情防控，其他组织可参照使用。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 14866 个人用眼护具技术要求

GB 19082 医用一次性防护服技术要求

GB 19083 医用防护口罩技术要求

GB/T 21417.1 医用红外体温计 第1部分：耳腔式

GB/T 26366 二氧化氯消毒剂卫生标准

GB/T 26373 乙醇消毒剂卫生标准

GB/T 34855 洗手液

YY 0469 医用外科口罩

YY/T 0969 一次性使用医用口罩

《关于印发嘉兴市工业企业发生新冠肺炎病例应急处置参考指南的通知》

3 总则

3.1 防疫到位，有序保障复工

在符合疫情防控要求下，加快推动全面复工。

3.2 压实企业主体责任

不出现“超级传播者”，不发生群体性感染事件。

3.3 压实属地管理责任

指导、协调、备案、管理企业复工复产。

4 驻企服务

按照“网格连心、组团服务”机制建设要求，建立规上企业“一企一网格”制度，开展机关干部、

金融指导员驻企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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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指导企业加强疫情防控

指导企业做好复工准备、制度建设、防控措施。

4.2 监督企业落实主体责任

监督检查企业疫情防控、返工保障、复工管理等工作。

4.3 服务企业全面复工

沟通协调企业在复工复产过程中出现的防疫物资紧缺、用工紧张、融资困难以及水、电、气供应等

方面存在的问题，主动对接相关部门，帮助解决问题，营造良好营商环境，推动企业顺利复产。

5 企业复工准备

5.1 组织保障

由企业主要负责人任组长，成立疫情防控工作小组和疫情防控督查小组，配备专职人员负责疫情防

控工作。

a) 疫情防控工作小组：负责回流返工人数、人员变动、每日员工体温监测、隔离诊断、环境保洁

和消毒杀菌等相关工作；

b) 疫情防控督查小组：负责对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计划部署、相关防护知识及信息宣传等工

作的检查。

5.2 制度建设

5.2.1 应制定疫情防控方案，包括责任分工、日常管控、应急处置等内容。

5.2.2 应建立员工“一人一档”制度，包括复工人员的身体状况、返程时间、交通方式、与病人接触

情况等信息。

5.2.3 应落实“两个承诺”制度，企业向政府递交开复工承诺书，返岗员工向企业递交承诺书。

5.2.4 应建立全员健康检测制度，密切监测员工健康状况，对全员测量体温。

5.2.5 应建立疫情应对预案。

在属地卫生健康或疾控机构指导下建立疫情应对预案，准备必要防疫物资，如医用口罩、护目镜、

医用红外体温计和消毒药剂等。

a) 一次性使用医用口罩应符合 YY/T 0969 的要求；医用防护口罩应符合 GB 19083 的要求；医用

外科口罩应符合 YY 0469 的要求；

b) 护目镜，应符合 GB 14866 的要求；

c) 医用红外体温计，应符合 GB/T 21417.1 的要求；

d) 乙醇消毒剂应符合 GB/T 26373 的要求，二氧化氯消毒剂应符合 GB/T 26366 的要求；

e) 洗手液，应符合 GB/T 34855 的要求；

f) 防护服，应符合 GB 19082 的要求。

5.2.6 应建立全员疫情防控教育制度，提前对全体员工开展疫情防治知识健康教育。

5.3 人员排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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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全省“五色图”分区分级精准防控情况，结合“健康码”，建立主动健康申报制度，对员工进

行排摸登记，掌握基本情况。返岗返工人员应符合当地政府管控规定。

5.4 健康监测

在单位门口、医务室、单位宿舍等设立测温点。

在员工进入工作场所时测量体温并进行健康询问，发现有发热、咳嗽等疑似症状的，应阻止其进入

工作场所，并立即向本单位疫情防控工作小组报告。

5.5 临时隔离点设置

a) 隔离点应设置在相对独立区域，远离公共通道、通风良好、有独立卫生间。

b) 有专人负责管理，做好消毒工作。

c) 配置口罩、体温计等卫生用品。

d) 隔离点垃圾应统一处理。

5.6 环境卫生整治

5.6.1 全厂区开展环境整治，对食堂、厕所、电梯间、班车等重点区域进行消杀。

5.6.2 设置废弃口罩专用垃圾桶。

5.6.3 开展鼠、蚊、蝇、蟑螂等病媒生物的预防控制，加强不明来源动物监控。

5.6.4 加强通风换气，减少空调使用，保持室内空气流通。

5.6.5 宜使用独立空调。如需使用中央空调，要求全新风运行，关闭回风系统。

5.6.6 食品加工、包装、贮存等场所环境保持整洁，确保食材不受污染。

5.6.7 加强水质卫生管理，确保生活饮用水安全。

6 企业运行管理

6.1 内部人员管理

6.1.1 减少员工对外接触，宜减少或取消非必要的出差、出行。不宜接待外来人员面谈。

6.1.2 减少员工相互接触，要求人员之间接触警示区距离为 1m，宜使用电讯设备设施和目标看板，进

行业务沟通。

6.1.3 员工在多人办公场所或作业场所时，应通过防护穿戴、操作标准、监督提醒等措施加以控制。

6.1.4 保持办公场所、生产现场空气流通。应保证空调系统或排气扇运转正常，即时清洗空调滤网，

即时开窗通风换气。

6.1.5 多人操作、共用的设备、工作台、办公物品，应对人员接触较多的物品或部件表面进行消毒。

允许佩戴手套操作的人员，应佩戴手套进行操作。

6.1.6 工作期间保持手卫生，接触公共物品后及时洗手，不应用手直接触摸口鼻眼，注意咳嗽和喷嚏

礼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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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7 对拟新聘用人员，应严格核查其过去 14 天内的流动情况，做好登记体检，在健康符合要求的情

况下办理入职手续，上岗后应安排相对独立的操作空间。

6.2 外来人员管理

6.2.1 外来人员应进行体温检测，并进行相关信息确认排查，检测体温正常的佩戴口罩后方可进入。

6.2.2 办公区外来人员设立同一接待室，厂区外来人员由本单位人员陪同，不应随意走动。

6.2.3 接待外来人员时，双方均应佩戴口罩，保持一定距离，不可握手、拥抱等肢体接触。

6.3 会议管理

6.3.1 疫情期间，宜不开会、少开会、开短会，采取电视电话会议或视频会议的形式。

6.3.2 如必须现场集中开会，选择可开窗通风的会议室，会议期间保持通风良好。

6.3.3 参会人员应佩戴口罩，进入会议室前均应洗手，人员之间应保持 1m 以上的距离。

6.3.4 会议期间使用自己的水杯，若有外单位参会人员宜使用瓶装水。

6.4 就餐管理

6.4.1 采用分时段就餐，宜不在食堂就餐，可打包回办公室等分散进餐。

6.4.2 食堂就餐采取分餐制，排队时应保持 1m 以上的距离，不可扎堆就餐，不可面对面就坐，吃饭时

不可相互交谈，就餐前洗手。

6.5 集中宿舍管理

6.5.1 集体宿舍实行封闭式管理，宜减少员工外出，为员工提供必要的生活用品。

6.5.2 对在外租住的员工，要求员工及其家庭不可串门、聚会、聚餐，减少员工与社会人员接触。

6.6 企业发生病例处置

按照市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印发嘉兴市工业企业发生新冠肺炎

病例应急处置参考指南的通知》处置。

7 疫情防控监督

7.1 人员体温监测执行率

每人每天宜监测体温两次（早、中），体温监测执行率应达到出勤人数的100﹪。企业负责检查是

否按要求落实到位。

7.2 环境卫生安全监督

对消毒时间记录、消毒频次、消毒液配比等工作进行排查，评估执行效果并提出改进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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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

附 录 A

（资料性附录）

企业疫情防控工作流程图

A.1 企业复工准备流程

图 A.1 企业复工准备

A.2 企业运行管理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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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A.2 企业运行管理

A.3 疫情防控监督流程

图 A.3 疫情防控监督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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